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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种子储备工作现状与建议
俞　斌　刘霁虹　邵乔儿　　　　　　　袁德明　　　　　

（浙江省杭州市种子总站，杭州 310020）（浙江省临安市种子种苗管理站，临安 311300）

摘要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要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建立种子储备制度，主要用于发生灾害时的生产需要及余缺调

剂。为进一步推动杭州市种子储备工作的发展，采集近 3 年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、受灾情况等数据，预测 2017-2019 年各类农

作物播种面积、需种量等变化趋势，根据杭州市农业灾害发生特点、农民灾后补播需求等要素，提出做好储备工作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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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救灾种子储备制度，是抗灾救灾、保障农业

生产安全的重要措施。杭州市洪涝、台风、干旱等灾

害多发，灾后补救用种工作压力大，储备种子在受灾

补播、风险缺种时，为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浙江省早在 2002 年出台了《浙江省粮食作物种子储

备管理办法》，2008 年又对该办法作了修改完善，由省

农业厅和财政厅联合颁发了《浙江省农作物种子储备

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。2003 年杭州市农业局、财政局

联合印发了《杭州市级农作物救灾种子储备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》，规范和加强了本市救灾种子储备工作。本

文通过对杭州市本级及下辖县（区、市）储备种子管理

情况调查摸底、分析预测，提出有关建议，旨在为修订

《浙江省农作物种子储备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提供借鉴。

1　种子储备现状
1.1　农作物播种面积和需种量　查阅 2014-2016 年

杭州市农作物主要品种播种面积统计报表，杭州市

近 3 年来播种粮食作物面积分别为 14.65 万 hm2、

13.01万hm2、12.60万hm2，主要包括早稻、晚稻、玉米、

大豆、大麦、小麦、油菜。按照每种作物在不同县（区、

市）的平均用种量计算，得出需种量为 636 万 kg、
517 万 kg、524 万 kg。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 2014-
2016 年播种面积分别为 7.57 万 hm2 、7.57 万 hm2、

7.88 万 hm2，需种量为 30 万 kg、33 万 kg、34 万 kg。
根据当前农业产业政策导向、比较效益、城镇

化进程加快、市场大流通及地域环境限制因素等的

综合考虑，大致预测本市作物播种总面积变幅不大，

单作物间存在结构性变化，其中粮油作物总体面积

仍呈缓慢下降趋势，蔬菜作物略有缓步上升。结合

前 3 年播种面积数据，预测 2017-2019 年各作物种植

面积在 20.74 万 ~20.94 万 hm2。暂不考虑精量播种

技术推广引起的用总量略微下降，结合商品种率缓

慢提高因素，预测 2017-2019 年大田农作物需种量在 
554 万 ~558 万 kg，商品种供应量在 365 万 ~371 万 kg。
1.2　灾害发生与应对情况　杭州市主要灾害形式

主要有以下几种：梅讯期的洪涝、夏季台风暴雨、夏

秋季干旱以及诸如临安淳安山区的冬季暴雪。每

年 6 月中下旬水灾较多，应以补播水稻品种为主； 
7 月、8 月旱灾时以补播玉米等作物为主，宜提供生

育期较短的玉米和水稻品种，不过实际情况干旱往

往历时较长，旱情解除后错过正常播种期的状况较

多；而冬季暴雪灾害更多的是损害大棚等设施，不修

复设施也就无法补种。动用救灾种子更多是体现政

府救扶精神，主动申请需要救灾种子和立即用于补

播的不多。调查 2014-2016 年杭州市农作物受灾

面积，包括动用储备种子品种、数量、补播面积等情

况，初步统计近 3 年杭州市受灾面积 13153hm2，成

灾面积 4796hm2，绝收面积 1247hm2，为此动用储备

种子 7.57 万 kg，补播播种面积 794hm2。救灾种子

动用主要作物为水稻、玉米，风险种子主要动用作物

为小麦，但基本每年动用数量不超过全市储备数量

的 5%。另外，市本级额外有每年 4000kg 的应急叶

菜储备种子，用于旱涝灾后的补播等应急任务，这块

每年动用数量基本占到储备数量的 10%~20%。

1.3　储备任务落实　目前杭州市按照 2008 年《浙

江省农作物种子储备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规定，救灾

种子按全省常年受灾需要和适宜补播的用种量贮

备，省、市、县以 2∶2∶6 比例分级贮备；风险种子按

全省农作物种子市场常年经营量的 10% 贮备，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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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以 4∶1∶5比例分级贮备。全市及下属各县（区、

市）的储备种子采购均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，通

过公开招标，完成杭州市本级常年储备救灾种子 
27 万 kg，萧山、余杭、桐庐、富阳、临安、建德、淳安等

7 县（区、市）共储备 96 万 kg。
1.4　储备资金测算　杭州市及各县实施种子储备

主要采取 2 种形式，一种是委托代储，市本级、余杭、

临安 3 地都是招标确定代储单位，政府与代储企业

签订委托储备合同，承储企业负责种子生产、收购、

储藏、加工，企业自行解决资金，政府负责调控计划、

指令、调拨，企业产生的资金利息、仓储加工费和到

期种子处理亏损由政府补贴；另一种是种子管理站

自身承储，通过公开招投标购买需要的种子，如萧

山、富阳、建德、桐庐、淳安等地。资金测算主要包含

种子生产收购费用（采购储备种子款、短途运输费，

包括购种补贴与更新补贴）、种子仓储加工费用（包

括水电、损耗、人工、设备购置、折旧、维修等费用）、

采购种子资金占用利息、其他费用（包括招投标费

用、储备品种筛选、播期试验等）。

1.5　储备种子期满后处理方式　因储备类型不同，

处理的方式也不一。市本级、临安、余杭由于是委托

企业代储的，种子储备合同期满后由企业自主处理，

政府是向企业购买期限内的储备服务，种子质量和品

种更新较有保证。其余各县均由种子管理站负责，如

建德是参照周边市县招标、议标等处理的价格进行转

商，桐庐、淳安、富阳、萧山都是通过公开拍卖、招标等

方式转商。一般常规品种种子一年一换，杂交种子为

降低成本，分批次购入，质量不达标的则作转商处理。

2　问题与建议
2.1　调整储备种子数量　根据 2017-2019 年预测的

主要农作物播种量和灾害特点，同时结合近年储备种

子动用情况，建议救灾种子数量可按本市 2017-2019
年每年总用种量的 10% 左右确定，风险种子数量按

本市 2017-2019 年每年市场经营量的 10% 左右确定。

经测算，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救灾和风险用种，2017-
2019 年全市年储备量合计为 79 万 kg，其中：市本

级 18 万 kg、余杭区 26 万 kg、萧山区 7 万 kg、大江东 
4 万 kg、临安市 3 万 kg、富阳区 5.5 万 kg、桐庐县 
5 万 kg、建德市 2.5 万 kg、淳安县 8 万 kg。
2.2　调整省、市、县三级承储比例　按照现行的救

灾种子省、市、县以 2∶2∶6 比例分级贮备任务和风

险种子省、市、县以 4∶1∶5 比例任务对县级财政压

力过大，且实际使用频率不高，造成有限资源浪费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六条规定“省级以上人

民政府建立种子储备制度，主要用于发生灾害时的

生产需要及余缺调剂，保障农业和林业生产安全”，

建议按照其立法精神，强调大面积的、区域性重大灾

害储备用种以国家和省级储备收储为主，小面积点

发性的和对品种有特殊要求的，由市县级收储，作为

我国救灾种子储备制度的补充，调整比例为市县二

级救灾种子以不高于 5 成为好，由财政全额预算。

2.3　风险与救灾种子划分　考虑到二类种子使用

目的、目标的不同，作物品种选择不一，在生育期上

有所差别，应区分明确储备任务、数量及期限等。由

于发生种子供应风险时多为品种结构性风险，县

（区、市）持证种子企业很少，基本为委托代销户，对

可能产生的缺种没有全局的预见性和安排生产能

力，县级储存风险种子的品种很难确定，也往往用不

上，因此风险种子储备任务应侧重于由市级以上收

储，县级则更多侧重于救灾种子，合理安排收储品种

结构，集生育期长短、适应性宽窄等结合的多品种组

合形式较好，因地制宜安排风险用种。杭州市本级

可以 6∶4 的比例分配救灾与风险种子数量，且省、

市储备的风险种子以常规稻、小麦、早稻为主，并考

虑面上主推品种为宜，救灾种子则以市、县种植业结

构与常年发生灾害情况确定作物品种与数量。

2.4　省、市中标价格共享　为减少招标环节和同一

品种产生多种招标价格的情况发生，建议对企业具

有品种权或省、市总经销的品种，在省或市种子管理

部门确定采购价格后，其他市、县在不高于此招标价

的前提下共享此中标价格。一则如临安等地采用单

一来源采购方式，管理部门对种子价格极难把握，这

有利于发生实际动用后，计算动用种子价值或对收

储企业进行必要补助；二则也便于县级储备种子采

购中了解相关情况，减少工作量。

参考文献

[1] 孙世贤．我国农作物品种管理的若干对策建议 [J]．中国种业，2010

（4）：5-8

[2] 童海军，徐叶舟．加强农作物种子储备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 [J]．浙

江农业科学，2015，56（5）：599-601

[3] 王淑芳．固原市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现状与思路 [J]．中国种业，2013，

（5）：22-23 （收稿日期：2017-01-18）




